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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参考：在香港进行的仲裁如何向内地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作者：陈湘林丨王延妍丨孙颖 

在即将过去的 2019 年，在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为重大的新闻事件之一是《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下称“《安排》”）的签署和实施（《安

排》于 2019 年 4 月 2 日签署、2019 年 10 月 1 日实施）。随同该《安排》，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同时发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的理解与适用》（下称

“《理解与适用》”）。 

汉坤团队结合最新办案经验，就在香港进行的仲裁如何依据该《安排》向北京地区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梳理实操要点如下，供各位实务同行参考。 

一、对于在港仲裁中提出的财产保全，应向哪个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根据《安排》第 3 条，内地管辖法院应当是唯一、确定的。具体来说，香港仲裁程序当事人应向被申请

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证据所在地的内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证

据所在地在不同人民法院辖区的，应当选择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不得分别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上述规定比较清晰。实际操作中，容易引起误解之处在于，在境外仲裁程序中申请财产保全，是否适用

北京地区集中管辖的规定。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北京高院”）2018 年颁布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下称“《规定》”），北京地区涉外仲裁相关司法审查案件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

民法院集中管辖。具体见该《规定》第 1 条的第 2、3 和 4 项：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下列案件：……（二）应由本市人民法院管

辖的标的额在 2 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涉外、涉香港特别行政区、涉澳门特别行政区、涉台湾地区商事案件；

（三）应由本市人民法院管辖的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含申请撤销劳动争

议仲裁裁决案件）；（四）应由本市人民法院管辖的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审查案件，申请认可与执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审查案件；应由本市人民法院管辖的申请承认与执行

外国法院裁判审查案件，申请认可与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法院裁判审查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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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与北京四中院的口头咨询确认，就涉外仲裁而言，其集中管辖的范围仅限于上述《规定》中的

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审查案件和认可与执行港澳台仲

裁裁决审查案件。对于境外仲裁中的保全申请，不适用上述规定，而应由相应连接点所在地对应的中级人民

法院管辖。 

二、财产保全申请是直接向内地法院提出，还是需要由境外仲裁机构转递？ 

根据《安排》第 3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这需要区分两种情形。 

第一种。当事人启动在香港进行的仲裁程序前向内地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在此情形下，当事人可直

接向内地法院提出申请，但需要当事人在 30 日内递交仲裁案件已经受理的证明函件。 

第二种。当事人已经在香港启动了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拟向内地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在此

情形下，当事人应首先向仲裁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提交保全申请，再由该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将申请转递给

内地法院。 

但随同《安排》同时公布的《理解与适用》指出，考虑到香港有关仲裁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位于香港，

如实践中严格按《安排》第 3 条第 2 款的要求操作，将导致转递周期长，不利于充分发挥保全的作用，因此

“应当允许香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将保全申请书连同仲裁机构或者办事处的转递函自行提交给内地人民

法院；内地人民法院可以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提供的联系方式向相关仲裁机构或者办事处核实情况。”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北京地区法院认可上述《理解和适用》中的意见。即，即使仲裁程序已经在香港

提起并正在进行，在该程序中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可直接向北京地区法院提出，而无需先向仲裁机构或者常设

办事处递交，再由其转递。 

三、对于已经在香港提起并正在进行的仲裁案件，如何证明仲裁案件已经为仲裁机构受理？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该函件需要由仲裁机构专门单独出具。就申请出具该证明函件时，当事人需要递

交哪些资料，仲裁机构需要多长时间出具该函，以及仲裁机构出具证明函的具体内容如何，各个仲裁机构会

有所区别。具体操作时需要直接与仲裁机构的负责人员联系。 

当事人递交仲裁通知并缴纳注册费用后，仲裁机构会发函确认案件正式受理。该函件可作为证明仲裁案

件已经被仲裁机构受理的辅助证明资料，连同上述证明函件一同递交给仲裁机构。 

就上述证明函件的出具以及前述辅助资料的递交，根据我们的经验，并不需要办理境外公证和认证。但

境外当事人在境外出具授权文件委托内地律师向内地法院提出保全申请时，需要办理境外公证和认证。此

外，仲裁机构出具的证明函件需为中文。 

四、仲裁机构会就当事人的申请给予哪些支持？ 

根据《理解与适用》公示的信息，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双方确认，目前包括香港国

际仲裁中心（下称“港仲”）、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亚洲事务办

公室、香港海事仲裁协会、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管理的仲裁可适用《安排》向

内地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仲裁机构对当事人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都给予积极协助，包括协助出具证明案

件受理的证明函件、应当事人请求对保全申请进行保密等。以港仲为例，在我们向内地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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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港仲响应当事人请求的效率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五、在内地法院受理财产保全申请后，后续处理程序是否与内地普通程序中的财产保全有所

区别？ 

一旦保全申请由北京法院受理后，基本的程序与内地法院处理内地诉讼仲裁案件中财产保全申请相同。

包括：当事人需要提供担保（最普遍适用的方式是提供合格保险公司出具的财产保全担保函）；提供必要的

财产线索等。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稍微有些不同之处在于，根据《安排》第五条第三项，法院可能会要求当事人出

具“关于情况紧急，如不立即保全将会使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将使仲裁裁决难以执行的

说明”作为其申请的辅助材料。这是我们通常在内地的诉讼仲裁程序中进行财产保全时法院没有要求的。 

受限于有限的经验以及《安排》刚实施不久，法院的很多实践做法和要求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的上述

经验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4 

www.hankunlaw.com 

© 2019 Han Kun Law Offices. All Rights Reserved. 

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陈湘林 

电话： +86-10-8516 4166 

Email： xianglin.chen@hankunlaw.com 

 


